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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風險告知與免責聲明書 

本人參加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所舉辦之活動，已詳閱本聲明書並療解及同意遵循下列事項：  

 

一、風險認知與承擔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以下簡稱悅來飯店）並不想使本人恐懼或降低參與活動的熱誠，但悅來飯店認

為有責任預先讓本人知道以下可能存在的風險，作為本人選擇是否參與活動之參考依據： 

 

1. 戶外活動總是隱藏著危險的可能性，可能導致本人或第三人死亡、身體或心理受到傷害（包含暫

時、長期或永久）、罹患疾病、財產損失。 

雖然悅來飯店已採取負責任措施，向本人提供適當裝備與技巧熟練的指導員，使本人能參與可能

不熟悉的戶外活動，但戶外活動仍存在風險，且特定風險可能無法完全排除。 

2. 戶外環境中的天然因素無法控制，而且可能有害。本人可能暴露在極端或險惡天氣，包括下雨、

下雪、冰雹、閃電、寒冷、酷熱及強烈日照。本人也可能因為遭遇動物、昆蟲、有毒植物、落石、

倒木、洪水、冰、雪等而受傷。 

3. 本人可能從事高強度、長時間的身體勞動，可能引發過去未知的健康問題或使已知的健康問題惡

化。 

4. 活動若是在偏遠地點進行，除悅來飯店緊急醫護人員外，可能無任何醫療設施、醫師或健康照護

提供者，而且可能沒有可立即取得的方式或快捷交通方式。如有意外事件或突發疾病，本人瞭解

療照護可能嚴重延遲；在重大意外或重病情況下，悅來飯店提供之緊急醫療照護可能無法充足、

適當。 

5. 若為溯溪或水域活動，本人可能因為落水而必須漂浮（在悅來飯店提供給本人的漂浮裝備協助下）

或游泳到岸邊，本人亦將承擔暴露或落入寒冷水流、遭水底障礙物撞擊或因入水姿勢不恰當造成

的傷害，以及暴露在水中遭動植物攻擊、遭細菌、病毒感染或傳染的風險。 

 

二、悅來飯店免責條款 

1. 本人認知活動存在導致本人受傷或死亡之風險，並了解本聲明書之風險敘述並不完整，仍有其他

未知或意外之風險可能導致本人受傷或死亡。本人同意承擔本聲明書所提及和未提及之風險。 

2. 本人在參加活動前已知悉風險存在，並自願參加活動，未受任何人強迫。 

3. 本人確認本人生理與心理均有能力參加活動，本人保證所填寫的健康狀況調查表的真實性，無任

何未向悅來飯店書面揭露之生理、心理或醫療狀況可能妨礙本人參與活動之安全，或對活動指導

員及活動其他參加者造成健康與安全的風險。本人承擔因本人未揭露已知之生理、心理或醫療狀

況而直接或間接導致之損害。 

4. 本人具有足夠能力參加活動。因活動的既有風險或本人自身疏失導致的人身傷亡與財產損失或支

出（包括救援、疏散與現場治療之費用），本人負完全責任。 

本人若因參加活動或使用悅來飯店提供支裝備或設施，而直接或間接受到損害（包含人身及財產

損失，亦包含損失之全部或部分為悅來飯店或其人員之疏失所導致），本人免除悅來飯店及其股

東、受任人、受雇人或受悅來飯店直接或間接監督之活動支援人員（合稱悅來飯店及其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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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本人了解簽署本聲明即放棄對悅來飯店及其人員要求損害賠償或提起訴訟之權利，惟

損害為悅來飯店及其人員的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則不在此限。 

獨立、負責與自主是戶外活動的基本要件，本人了解不當行為、不願意或無能力滿足活動要求，

可能導致本人在活動前或活動中被取消活動參與資格，本人並需負擔因此額外衍生之相關費用。

本人同意參加者能否參與活動、活動是否如期舉行，由悅來飯店依安全與風險等條件單方判斷決

定。 

 

三、活動注意事項 

本人本次所參加之活動為溯溪運動，其原理及其潛藏之人身心傷亡、財產損害之風險已經悅來飯店及

其人員（以下包含教練）解說。為保障本人及他人安全，以下注意事項本人經詳細閱讀已充分療解，

並同意確實遵守。如因本人過失或故意，而違反悅來飯店及其人員解說或下列注意事項而造成本人或

他人之損害者，本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1. 身體及心理狀況須適合溯溪運動，無心臟病、高血壓、氣喘、癲癇、懷孕、曾經重大手術、特殊

疾病、身高 120 公分以下、年齡 65 歲以上等及不適合激烈運動者之疾病或症狀者。 

2. 精神狀況須適合溯溪運動，沒有精神狀態不佳、沒有情緒不穩定、沒有酗酒宿醉之情形。 

3. 活動前或活動進行中若有身心不舒服之情況，應立即向教練反應，並配合教練指示處理。 

4. 應使用安全且符合個人身材的溯溪器材，溯溪器材如有損壞或故障，應立即告知教練並配合更

換。 

5. 應仔細聆聽教練解說，並遵守教練指示，以策安全。活動進行中，嚴禁脫下安全確保裝備（安全

帽、救生衣…等）。 

6. 亦勿超過最前方之領隊（教練），或落後最後之教練，且不得脫離活動團體，以策安全。若因故

必須暫時離開活動團體時，務必告知教練。 

7. 妥善保管活動裝備，活動結束後，悅來飯店將統一收回，若有遺失，悅來飯店將依原價索賠。 

8. 不得攜帶違禁品或危險物品。亦不建議攜帶貴重物品，悅來飯店及其人員不負保管責任。 

9. 活動中會遇有許多大石、瀑布、深潭，應確實遵照教練的指導，不可任意攀爬、泳渡、跳水或有

其他危險之動作。活動參加者均應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互相幫忙通過。 

10. 若發現自身或他人受傷，不得任意移動，應立即通知教練並協助處理。 

11. 充分瞭解教練盡力維護活動參加者安全，應遵從並尊重教練的建議與指示。 

12. 充分瞭解悅來飯店所投保之保險僅補償本人因溯溪運動所造成的身體損害，不包含本人財產損害、

第三人損害。 

13. 因本人故意或過失而致生的損害，本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14. 不取走山林溪谷的當地資源，也不留下任何的垃圾。若是發現野生動物，僅能從遠處觀察，不得

跟隨或接近打擾。 

 

四、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1. 悅來飯店因執行本活動蒐集、取得、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應確實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法令及本人之指示，並負有永久保密義務，除為執行本活動或經本人書面同意者外，悅來飯

店不得以任何形式將本人個人資料散布、公開或交付、傳輸予任何第三人。 

2. 悅來飯店僅得就業務、本活動執行相關之本人個人資料類別之範圍內（包括但不限於姓名、出生

年月日、國籍、職業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乙方個人之資料），在臺灣及經本人許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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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3. 悅來飯店就所蒐集、取得之本人個人資料，應依本人指示，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並善盡保

管義務。本人得隨時就安全維護措施等相關事項實施檢查。 

4. 悅來飯店若違反相關法令或本人指示，致本人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發生其他權利

受侵害之情事者，使本人因而受損害賠償之請求或增加、支出一切成本或費用，悅來飯店應負擔

所有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之責任。 

 

 

本聲明書已告知活動可能存有的風險，本人已閱讀並同意、自願接受本聲明書全文。本聲明書對本人、

本人繼承人均具拘束力。本人非因悅來飯店之做出任何口頭、書面、視覺表述或聲明而參加活動。 

 

立聲明書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非本國人則填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電話： 

簽署日期： 

 

本人為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理聲明。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非本國人則填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電話： 

簽署日期： 

 

悅來飯店於活動中將拍攝或錄影，並上傳至網路平台提供下載，該網路平台路徑提供予同一次活動餐

與者，悅來飯店就拍攝或錄影之作品有著作權並且取得本人肖像權，悅來飯店可將該作品供宣傳、行

銷、廣告目的使用。□本人同意並授權悅來飯店取得本人肖像權／□本人不同意亦不授權悅來飯店取

得本人肖像權 

 


